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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bgtZaiXianFuWu_1_1_11/mlqd/201510/t20151009_1493370.html） 

 

附錄 

 

关于取消和暂停征收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2 号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海关总

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旅

游局、保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新

建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发展改革委：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收费清理改革工作部署，我们对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取消和暂停征收一批收费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暂停征收 3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见附件）。 

  二、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收取的人才集体户口管理服务费（包括经营服务性质的收费）。 

  三、取消和暂停征收上述收费后，有关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需经费，

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统筹安排，保障工作正常开展。 

  四、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到财政部门办理财政票据缴销手续。有关收费的清欠收入，应当按

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全额上缴国库。 

  五、各省（区、市）财政、价格部门要抓紧对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

理。取消属于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体现一般性管理职能，以及主要目的是养人、违背市场

经济基本原则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坚决取缔各种乱收费。 

  六、各地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公布取消和暂停征收的收费项目，

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各级财政、价格部门要加强对落实本通知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不按规定取消和暂停征收相关收费项目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

任。 

 

  附件：取消和暂停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5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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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取消和暂停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共 37 项） 

 

一、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共 33 项） 

民政部门 

1．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收费 

财政部门 

2．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珠宝评估专业考试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3．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4．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5．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6．助理广告师、广告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7. 咨询工程师(投资)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国土资源部门 

8．土地估价师考试、考务费 

9．土地登记代理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10. 房屋租赁手续费 

11．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考试费 

12．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考务费 

交通运输部门 

13. 磁罗经校正员考试费 

农业部门 

14.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书费 

15. 渔业船舶注销登记收费 

海关部门 

16．报关员资格考试费 

税务部门 

17．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 

18．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收费 

19．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中的定期检验费 

20. 计量认证费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 

2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费中的请求延期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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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部门 

22．参赛个人和团体年度注册费 

23．参赛运动队和运动员比赛报名费 

24．俱乐部运动员转会手续费 

25．棋类和武术段位考评认定费 

26．车手等级认定费 

27．运动马匹注册费 

旅游部门 

28. 入境签证费 

29．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标牌（含证书）费 

30．星级标牌（含证书）工本费 

31．A 级旅游景区标牌（含证书）工本费 

保监会 

32．精算师资格考试费 

地方 

33．铁路护路联防费 

 

二、暂停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共 4 项) 

农业部门 

1．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费 

海关部门 

2．海关知识产权备案费 

林业部门 

3．森林植物检疫费 

4．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费 

 

 


